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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有引人关注的社会事件、 法律问题发生， 律师往往能在第一时间给出提示、 提供服务。 我们为读者采集律师对这些身边事的法

律解析， 让您不用出家门就可享受 “律师服务”。

“外来物种”网上随意买
律师：擅自丢弃涉嫌违法犯罪

据“上游新闻”报道，河南汝州

近日抽干湖水抓捕鳄雀鳝一事引发

关注。然而，这种令相关部门头疼不

已的外来物种， 竟有人在网上进行

销售 ， 某购物平台的鳄雀鳝月售

2000 余单。 记者调查后发现，在线

上平台能买到的入侵物种， 除了鳄

雀鳝，还有巴西龟、罗非鱼、大口黑

鲈等， 甚至连野外随处可见的福寿

螺都能买到。

巴西龟大蜗牛最常见

作为最常见的入侵动物， 巴西

龟最容易识别，购买渠道也最畅通。

在某线上平台， 巴西龟最高月销超

过万笔， 排名靠前的店铺销量也在

三千到八千不等。 这一公认的生态

杀手，还“穿”上了外衣。 外表可爱，

颜色鲜艳的 “彩绘龟” 本体就是它

们。

线上平台还有售卖 “褐云玛瑙

螺”，其实就是非洲大蜗牛。

成都华希昆虫博物馆馆长赵力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介绍， 这种蜗

牛是中国首批 16 种外来入侵物种

之一，被列入《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

单》，系中国国家进出口二类检疫性

有害生物。

非洲大蜗牛本身无毒， 却是许

多人畜寄生虫和病原菌的中间宿

主， 尤其是传播结核病和嗜酸性脑

膜炎。

多地已开展普查

这些入侵生物究竟危害在什么

地方？一名专业人士表示，生态系统

中，同一生态位的容量是有限的，当

外来生物到来，繁殖速度更快，又没

有天敌，本土生物就会越来越少，就

形成了对本土生物空间的挤压。 比

起鳄雀鳝这种需要十来年才性成熟

的外来入侵物种，更常见的罗非鱼、

大口黑鲈等更值得警惕。就算购买，

也不要随意野外放生。

2021 年 4 月 15 日正式施行的

《生物安全法》， 规定了防范外来物

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内容，

要求制定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和管理

办法。为此，今年农业农村部等相关

部门制定 《关于印发外来入侵物种

普查总体方案的通知》， 对 10 种主

要外来水生生物进行全国性普查，

其中就包含了鳄雀鳝。

据媒体报道，成都温江、湖北广

水等多地此前已开展外来入侵物种

普查， 收集上报农业外来入侵物种

的种类数量、发生区域、危害程度等

基本信息， 全面掌握该区农业外来

入侵物种概况。

律师称不能随意丢弃

网上平台出售外来物种， 消费

者网购外来物种饲养，是否违法？重

庆市律协刑民交叉专业委员会委

员、 重庆志和智律师事务所高级合

伙人张公典律师介绍说：“2021 年 3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 《刑法修正案》

（十一）新增了一项罪名，即《刑法》

第三百四十四条之一‘非法引进、释

放或者丢弃外来入侵物种罪’。这个

罪名明确规定，违反国家规定，非法

引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入侵物种，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

与此同时，农业农村部、自然资

源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外来

入侵物种管理办法》 也已在今年 8

月 1 日实施，其中第九条规定，任何

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 不得擅自引

进、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

张公典律师认为：“对于外来物种

来说，如果通过走私入境、非法私自携

带入境等方式非法引进， 或者非法释

放或随意丢弃，情节严重的，将承担相

应刑事责任。 ”

张公典律师还指出， 即使未达到

情节严重，不追究刑事责任，也面临巨

额罚款：“根据《生物安全法》第八十一

条，违反本法规定，未经批准，擅自引

进外来物种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根据职责分工， 没收引进的

外来物种， 并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五万

元以下的罚款。违反本法规定，未经批

准，擅自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根据职责

分工，责令限期捕回、找回释放或者丢

弃的外来物种， 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 ”

对于网络售卖、 购买外来物种问

题， 张公典律师分析说：“如果明知是

非法引进而售卖， 或者是直接非法引

进后再进行售卖的行为， 肯定是违法

的。对于消费者，我国相关法律没有明

确禁止买卖外来物种，‘法无禁止即自

由’，所以购买行为并不违法。 不过在

养殖了外来物种后， 如果后面养不起

或者不想养了， 就要把这些外来物种

送到如农业农村局等有关部门， 绝不

能随意到野外去释放或者丢弃， 否则

轻则罚款、重则追究刑事责任。 ”

（邹渝 赵映骥 彭星）

律师提醒：老年人须警惕养老诈骗

据 《工人日报》 报道， 随着

“金九银十 ” 求职季即将到来 ，

“互联网大厂内推” “证券投行

实习内推” “企业校招内推” 等

信息开始在社交平台活跃起来。

记者询问多家提供内推服务的中

介机构发现， 这类内推服务的价

格基本在上万元， 有的甚至超过

了 5 万元。

所谓内推， 是企业通过员工

内部推荐招聘人才的一种方式。

这些内推机会真的靠谱吗？ 记者

对此进行了采访。

收费动辄上万元

经过漫长的 “拉扯”， 汪维

（化名） 近日终于拿回了 1.4 万

元退费。

汪维来自湖南郴州 ， 2021

年 11 月大学毕业 ， 今年 2 月 ，

通过社交平台， 她联系到了一家

能提供 “名企实习+内推” 机会

的职前教育服务机构。

“这家机构说， 他们有知名

企业的内推渠道 ， 还可以通过

‘企业在职合作导师’ 推荐， 让

网申简历优先被看到。” 汪维说，

由于她的意向岗位———快消品企

业管培生， 一直是抢手职位， 竞

争激烈， 为了增加求职筹码， 她

便花费 2.98 万元报了名。

“为了在内推时更有竞争

力， 机构安排了 1 个月的线上实

习。” 汪维回忆说， 线上实习期

间， 由一家知名快消品牌公司的

项目负责人担任她的实习导师，

每周与她对接一次。

实习结束后， 尽管机构提供

了实习导师的背景资料和联系方

式， 但汪维觉得， “基本就是走

了个过场， 并没学到真东西， 有

时 1 天的实习任务 1 小时就能完

成。”

除了线上实习质量大打折

扣， 更让汪维感到 “被忽悠了”

的是， 她的很多意向岗位实际上

并没有设置内推名额， 她投出的

很多简历也都 “石沉大海”。

记者采访发现， 挂出内推职

位做幌子， 然后诱导求职者付费

实习， 这也是很多机构的套路。 特

别是在快消、 互联网、 券商、 审计

等行业， 因为付费实习被 “坑” 的

求职者不在少数。

实习付费不合理

“找实习单位， 一般大家都想

去头部企业， 用 ‘大厂光环’ 给简

历 ‘镀金’。” 天津一所普通本科院

校的 2022 届毕业生赵丽雅说出了

很多毕业生的实习心理。 她告诉记

者， 特别是像她这样非重点院校的

毕业生， 更希望通过有分量的实习

经历加持， 在求职中弥补学历背景

上的不足。

“一些机构正是利用了求职者

的焦虑心理， 实际上， 名企的实习

岗位也有一定门槛， 求职者以为付

费内推可以走捷径 ， 其实很可能

“馅饼” 变陷阱， 求职者要谨慎辨

别虚假宣传。” 北京市东卫律师事

务所律师王玮琨分析称， 这类中介

机构大多提供的只是相关企业的实

习信息 ， 可以收取一定的咨询费

用， 但动辄上万元的收费显然不合

理。

王玮琨表示， 根据相关规定，

无论是在校生实习还是毕业后正式

入职的实习期， 实习单位及用人单

位都不得向实习生或劳动者收取费

用， 而且应按规定给予相应的劳动

报酬。

求职者遇到在实习期或试用期

被要求缴纳相应费用的情况， 可以

向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以维护自

身权益。

有业内人士指出， 实习内推所

衍生出的灰色产业链， 甚至涉嫌违

法犯罪。

对此王玮琨表示， 公司员工与

外部求职中介之间的此类行为涉及

公司或企业的合规问题， 如果因此

从事犯罪活动的 ， 可能涉嫌诈骗

罪、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刑

事犯罪， 有关部门应加强公司、 企

业内部的合规审查 ， 加强市场监

管， 学校也应当加强对类似问题的

宣传和教育工作， 做到多措并举，

规范相关领域的秩序。

（刘小燕）

长相怪异的鳄雀鳝实为外来入侵物种 资料照片

找个实习岗要花上万元？
律师：收费“内推”很可能是陷阱

据 《今晚报》 报道， 老年人使

用手机时不加以控制， 不仅在健康

方面容易有不良影响， 还会被各种

诈骗陷阱盯上。 天津君匡律师事务

所律师刘淑霞提醒， 近年来， 老年

人被诈骗的事情屡见不鲜， 辛苦半

生， 养老钱被诈骗， 致使许多老年

人郁郁不得、 身心受创。

轻信各种谣言

“特别提醒一下 ： 以后出门

时， 当扫完场所码进入菜市场、 商

店、 医院、 银行等场所办完事后出

门口时， 一定要再扫一下场所码，

这样大数据会证明你已出门， 如再

有 ‘阳’ 性者进入， 就与你无关，

你可以避免成为 ‘密接者’， 举手

之劳， 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近

日， 不少老年人在微信群里转发的

这条信息， 经过相关部门核实已经

辟谣。 谣言是没有相应事实基础，

却被捏造出来并通过一定手段推动

传播的言论， 网络谣言即是通过网

络手段传播。 而老年人对互联网环

境不够熟悉， 对网络信息的辨识能

力较差， 导致老年人经常被网络谣

言蒙骗， 甚至转发造成推波助澜的

不良影响。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的认知能

力会有所下降 ， 记忆功能也会衰

退 。 当一个信息不停的重复出现

时 ， 人们减少了理性的分析与判

断， 而是倾向于感觉， 如果觉得熟

悉， 人们便愿意相信是真的。 “在

一些微信群里经常有人发一些没经

过核实的信息， 判断力不足的老年

人就会相信， 还转发到其他群里，

害人害己。” 今年 62 岁的市民刘先

生常年保持学习习惯， 对谣言有一

定辨识能力， 他总结了一套避免轻

信谣言的方法， 就是不关注非政府

官方微信公众号、 非政府备案社会

组织的公众号。 尤其是在阅读时，

标题中带有 “紧急” “赶紧” “警

告” “千万别” 等煽动性字眼的信

息 ， 做到不轻信 、 不跟风 、 不盲

从。

投资理财陷阱

老年人被不法分子盯上的主要

原因是因为老年人具有一定经济基

础 ， 将养老金增值的愿望比较迫

切， 比较容易落入投资理财陷阱。

而且老年人对死亡的焦虑， 让他们

产生了一种 “宁可信其有 ” 的心

理 ， 陷入保健品的骗局中不可自

拔。 刘淑霞律师提醒广大老年人，

如今一些不法分子常常以免费医疗

咨询、 义务诊疗等噱头拉拢老年人

参加讲座， 冒充知名三甲医院的名

医在讲座中为老年人 “号脉” “看

病” 等， 将通过拉家常、 聊天方式

提前了解的老年人身体状况及病情

记录， 伪装成通过 “号脉” 得知，

获取老年人信任后夸大病情、 虚构

保健品为特效药品， 高价出售给老

年人， 骗取老年人钱款。 刘淑霞律

师建议老年人 ， 就医要到正规医

院 、 平时生活中不要贪图小利 ，

“天上不会掉馅饼”， 不要轻易相信

他人， 守好我们的钱袋子。

近期， 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

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 这次

专项行动的打击范围是以 “养老”

为名、 通过欺骗手段侵害老年人合

法权益的各类犯罪， 重点打击以提

供 “养老服务 ” 、 投资 “养老项

目”、 销售 “养老产品”、 宣称 “以

房养老”、 代办 “养老保险”、 开展

“养老帮扶” 等为名侵害老年人合

法权益的六类犯罪。

网上交友被骗

老年人精神生活比较空虚， 缺

乏儿女、 亲人的陪伴， 网上交友被

骗的案例屡见不鲜。 记者从网上搜

索 “老年人网络交友被骗” 的关键

词， 发现不同地区均有这类案例，

不少老年人以为手机带来了 “黄昏

恋”， 实则是 “黄昏骗”。 一位八旬独

居老人微信里收到了一条好友添加申

请， 老人通过申请后发现是一妙龄少

女， 两人渐渐熟络起来后， 对方要求

也逐渐多了起来， 不停地以各种理由

向老人索要红包 。 并以 “没钱回老

家 ” “差钱被人逼债 ” “没钱续房

租 ” 等理由向老人骗取 12 万余元 。

智能手机带来便捷的同时， 陷阱也随

之而来， 短视频平台直播间打赏、 K

歌软件交友骗取老人信息， 骗子无孔

不入， 不断 “升级” 的骗术也让老年

人防不胜防。

刘淑霞律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 老年人一旦遭到侵害应及时求助

有关部门， 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 切勿因为难以启齿而选择沉

默。 同时 ， 刘淑霞律师呼吁各位子

女， 虽然工作、 学习比较繁忙， 但是

应对老年人多一分耐心 、 多一分陪

伴， 他们陪我们长大， 我们陪他们到

老， 愿每位老人都有一个幸福的晚

年。 （姜樾 狄慧）

陈泉清 （已故） 生前留有

公 证 遗 嘱 【 公 证 书 编 号 ：

（ 2012） 沪 浦 证 字 第 11599

号】， 陈维萍、 陈维苏、 陈维芳

拟向上海市浦东公证处申请办

理继承公证 ， 若持有陈泉清

（已故） 相关遗嘱（包括自书、

代书等遗嘱）， 请于即日起30日

内至本公证处办理遗嘱确认手

续， 过时视为自愿放弃。

联系人： 沈瑜萍

电 话： 58396060

公告


